
关于开展教学档案专项检查评估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课程教学档案的管理，加强对本科课

程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按照学校审核评估工作安排，学校

将对各学院的本科生课程考试试卷、教学管理人员听课情况、

教学系（室）教研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专项检查评估，具体

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评估时间

2025年 5月 12-16日

二、检查评估范围

1.2024-2025-1学期试卷（含期中考试）电子档材料；

2.2024-2025-1学期各类教学管理人员听课记录，抽查

二级学院督导听课记录；

3.2024-2025-1学期教学系（室）教研活动记录；

4.抽查 2024届毕业论文、2023-2024学年度教学档案整

改情况。

三、检查评估内容

(一)试卷检查

1.非考试改革类课程

（1）与课程教学大纲的符合度；

（2）课程的 A、B卷、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3）课程的学生答卷、成绩表（含平时成绩）、试卷

分析表。

2.考试改革类课程

（1）与课程教学大纲的符合度；



（2）课程考试改革计划与实施方案（申报表）、考核

要求与具体安排、考试改革实施效果总结；

（3）评分标准、评阅意见、学生成果作品或试卷、学

生成绩表（含平时成绩）、成绩分析报告。

（二）听课记录检查

学院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课时，教学系（室）主任、

教学管理人员等每学期不少于 8课时。

（三）教研活动记录检查

教学系（室）开展教研活动每学期不少于 5次。

四、检查评估要点

(一)非考试改革类课程

1.考卷、参考答案或评分标准、试卷分析表等资料是否

齐全；

2.试卷命题是否符合教学大纲基本要求，题量分布和难

易程度是否合理；A、B卷差异是否合理；

3.阅卷评分是否准确合理，有无差错；

4.试卷分析是否全面到位，学生成绩的分布状态是否合

理。

(二)考试改革类课程

1.考试改革是否有计划，方案是否合理；是否按计划实

施，是否有平时成绩记录；

2.考试改革是否有评分标准、评阅意见或评阅表及成绩

分析，阅卷评分统分是否准确合理；

3.考试改革实施效果总结是否内容充实、条理清晰，整

改措施或建议是否具体；

4.考试改革后期相关材料是否整理齐全、规范。



五、检查评估方式

本次评估采用现场查阅教学档案的方式进行，其中试卷

为电子档材料（具体时间安排见附件）。

六、检查评估要求

1.检查评估在二级学院进行，请二级学院高度重视。

2.各专家组发现问题应及时向二级学院进行反馈并督

促整改。

3.各专家组需分学院写出检查评估总结，校督导组在此

基础上形成检查评估报告，予以全校通报。

附件：教学档案专项检查评估时间安排表

                                本科生院

                             2025年 4月 27日



附件：

教学档案专项检查评估时间安排表

组别 检查时间 检查学院

5月 12日（周一）上午 9:00开始 经济与贸易学院

5月 13日（周二）上午 9:00开始 财政金融学院

5月 13日（周二）下午 15:00开始 工商管理学院

5月 14日（周三）上午 9:00开始 会计学院

5月 15日（周四）上午 9:00开始 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

专家一组

5月 16日（周五）上午 9:00开始 国际商学院

5月 12日（周一）上午 9:00开始 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

5月 13日（周二）上午 9:00开始 法学院

5月 13日（周二）下午 15:00开始 马克思主义学院

5月 14日（周三）上午 9:00开始 外国语学院

5月 14日（周三）下午 15:00开始 设计艺术学院

5月 15日（周四）上午 9:00开始 音乐学院

专家二组

5月 16日（周五）上午 9:00开始 体育与健康学院

5月 12日（周一）上午 9:00开始 前沿交叉学院

5月 13日（周二）上午 9:00开始 微电子与物理学院

5月 13日（周二）下午 15:00开始 计算机学院

5月 14日（周三）上午 9:00开始 智能工程与智能制造学院

5月 15日（周四）上午 9:00开始 资源环境学院

专家三组

5月 16日（周五）上午 9:00开始 数学与统计学院

注：学院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评估时间，由本科生院统一调配和通知。

专家组成员：校级督导+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


